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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县人大第十七届六次会议第92号
建议的答复
尊敬的张小霞代表：
您提出的关于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的建议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森林防火工作事关生态安全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林业资源保护，意义重大。您提出的关于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的建议，精准指出了当前工作中存在的护林员队伍结构、巡检技术手段、经费保障等关键问题，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的建议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，对于进一步加强我县森林防火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
一、提升护林员队伍结构
我县护林员选聘严格遵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、财政部、国家乡村振兴局《生态护林员管理办法》中“能胜任野外巡护工作”的核心要求，明确以60周岁以下为基本招聘标准；同时，考虑到部分老护林员熟悉山情林情且身体条件尚可，为保障林区管护的连续性，根据工作表现，身体条件将其年龄适当放宽至65周岁。
当前，受农村青壮年人口流失影响，多数年轻劳动力为提升家庭收入选择外出务工，导致本地符合条件的年轻劳动力储备不足，护林员选聘面临“可选范围较窄”的现实难题。
激励保障方面，我县已制定《生态护林员管理实施细则》，以全国生态护林员联动管理系统上线合格率、日常工作表现、乡镇考核结果及在岗履职情况等为核心指标，建立了完善的奖惩机制。后续，我县将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，稳步提高护林员薪酬待遇，着力吸引外出年轻劳动力返乡参与森林管护；同时同步落实社保保障政策，切实增强岗位吸引力，充分激发护林员的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。
二、提高巡检技术手段
2022年，我局在全县各重点林区部署29处高点摄像头，并安排专人开展林区动态实时监控工作。2024年，全县护林员已全部完成全国生态护林员联动管理系统注册，实现乡镇、县级两级对日常巡山情况的实时监管。下一步，我们将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，进一步增设高点摄像头，并配套配备无人机设备，持续强化林区监测能力。
三、扎实做好全县“五清”工作
一是加强可燃物清理。我县持续推进“五清”工作的常态化落实，督促各乡镇对针叶林周边、路边、坟边、地边、隔离带周边等区域开展清理工作。去年10月至12月共清除秸秆、农林交错区可燃物清理32.95万亩；3月25日以来，持续清理重点区域农林交错区农田剩余可燃物3909.1亩，全县农田剩余可燃物清理率达98%以上。同时，组织发动各乡镇、林场保护区对各自辖区内穿林线路下的可燃物进行地毯式清理，4月23日以来，全县出动2443人次清理穿林线路下可燃物115万平方米。二是积极争取五清工作经费。为深入推进我县农林交错区“五清”工作，下一步我局将全力以赴，一方面积极与上级主管部门对接汇报，争取上级“五清”专项补助资金，另一方面主动向县级财政部门申请“五清”专项资金，并将其纳入县财政专项预算，构建“上级补助+县级配套”的“五清”经费保障机制。我们将加大对全县15个重点乡镇及1个林场“五清”工作的资金支持力度。在资金分配方面，将综合考虑各林区的面积、火险等级等因素，确保资金分配科学合理。同时，我们将督促和指导各实施单位制定专项实施计划，集中力量清理林边、地边、坟头、路边及隔离带等区域内的可燃物，力求从源头上有效降低火险隐患。三是强化部门协同联动。推动农业农村局、交通局、民政局、林业局等部门强化协同联动，构建全链条治理体系，扎实推进秸秆清理和“五清”工作。农业农村局聚焦农田区域，统筹推进秸秆综合利用、离田还田及周边垃圾清理；交通局重点整治道路两侧，全面清除沿线可燃物；林业局督促各乡镇对林缘周边集中清理杂草与可燃物；民政局、各乡镇对辖区内公墓、坟头开展专项清理。同时，建立健全可燃物隐患研判和督查机制，开展多部门联合巡查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，并持续深化禁火宣传教育、隐患动态排查、跟踪督促整改等工作，全面消除可燃物安全隐患。
[bookmark: _GoBack]您提的“关于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的建议”很好，我们会引起高度重视，积极吸纳您提出的宝贵建议，将积极争取县财政支持，结合全县森林资源分布实际，科学合理分配“五清”工作资金，有计划地组织开展农林交错区“五清”清理工作，全力消除火灾隐患；将统筹推进护林员队伍建设优化、巡检技术手段升级等相关工作，不断提升我县森林防火工作的整体水平。最后，衷心感谢您对林业事业的支持和关心，并希望您今后提出更多的宝贵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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